
证券代码：

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2013-0001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取得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颁发的矿用

可移动式救生舱产品安全标志证书，具体内容如下：

安全标志编号：

MLE120136

产品名称：矿用可移动式救生舱

规格型号：

KJYF-96/8

标准和要求：

Q/LZZJ002-2012

数量及编号：本证书对下列数量及编号的产品有效。 产品数量：

1

台，产品编号：

12001

。

持证人：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文件

(

煤安监政法字

[2001]108

号

)2001

年

11

月

26

日关于发布《煤矿矿用产品

安全标志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实行安全标志管理的矿用产品，必须取得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出售、采购和使用纳入安全标志管理目录但未取得安全标志的矿用产品，我公司的矿用可移动式救生

舱产品已列入安全标志管理目录并取得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

矿用可移动式救生舱产品安全标志证书的取得标志着公司在救生舱行业具备了生产及销售资格， 该矿

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的取得对于公司拓展煤矿紧急避险市场具有积极作用， 对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和经营业

绩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0876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

2013-01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省畜牧兽医局

对媒体报道情况的调查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我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9

日发布了《关于近期媒体报道情况的公告》。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等监管部门也就

媒体报道进行了现场调查，日前，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公布了相关调查处理结果（详见该局官方网站

--

山东畜

牧网：

www.sdxm.gov.cn

）。 其主要内容如下：

省畜牧兽医局组织对六和平度屠宰厂等抽检鸡肉产品

79

批次，开展了

10

大类药物中的

13

项指标的检测，

检测结果均为合格。 同时要求相关企业以此事件为教训，进行反思和整改，加强管理，搞好自检。

我公司将督促下属企业以此为契机，继续强化稳健经营、合规运作、内控管理和风险管理。继续坚定走现

代农业产业化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同时，对于公司下属企业在此次事件中的失职行为，再次敬向广大消

费者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１

证券简称：金宇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将持有的内蒙古金宇置地有限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以

１９

，

４５９．８６

万元出售给北京广合置业有限公

司。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实施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执行。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与北京广合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广合”）签署了《关于内蒙古金宇置

地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将本公司持有的内蒙古金宇置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宇置地”）

１００％

股权以人民币

１９

，

４５９．８６

万元出让给北京广合，交易溢价

７

，

９３９．３７

万元。 本次交易

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持有金宇置地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中，金宇置地作为本公司出售的全资子公司，其资产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总额

的

３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议案经董事会审议后，还

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特别决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北京广合置业有限公司。

１

、 北京广合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广合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７

日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１８０

号新纪元大厦二层

法定代表人 杨列

注册资本

５７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５６７４４４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家居装饰；自有房产的物

业管理；技术咨询；专业人员培训；接受委托提供劳务服务；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交电、制

冷空调设备、机械电气设备、仪器仪表。

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发、家具装饰、物业管理等业务，

北京广合主要对外投资为北京华联鹏瑞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情况

洋浦缓嵊实业有限公司，出资

３１

，

０００

万元，占比

５４．３９％

；

洋浦华信通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占比

１８．４２％

；

洋浦尚龙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７

，

７５０

万元，占比

１３．６０％

；

洋浦康迪电子有限公司，出资

７

，

７５０

万元，占比

１３．６０％

。

２

、北京广合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

３

、北京广合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合并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

，

０６８

，

０９８

，

５２５．６９ １

，

１３５

，

７１４

，

６９９．８６

总负债

１９９

，

３８０

，

４６５．５５ ２９９

，

２８７

，

０６０．３２

净资产

８６８

，

７１８

，

０６０．１４ ８３６

，

４２７

，

６３９．５４

营业收入

５７５

，

７４５

，

０５１．５０ ７１６

，

７７９

，

８４７．８８

净利润

３２

，

２９０

，

４２０．６０ ３６

，

５２３

，

０９７．７９

三、交易标的情况

１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公司所持有的内蒙古金宇置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

、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内蒙古金宇置地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住所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鄂尔多斯大街

２６

号金宇广场

Ｂ

座四层

法定代表人 张兴民

注册资本

８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号

１５０１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５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贰级）（此项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一般许可项目：建筑装饰材料、家具的销售；自由房屋租赁；羊绒制品销售、羊绒纺织高新

技术开发。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发

股东情况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０％

３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

金宇置地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金宇置地成立以来，先后开发了内蒙古邮

电办公大楼、内蒙古交通通讯信息中心、金宇广场、金宇文苑一期、金宇文苑二期等项目。金宇置地目前正在

开发的项目包括：金宇钻石项目、金宇星城和金宇新天地等。

４

、金宇置地不存在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

５

、拟转让的金宇置地股权上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

或仲裁事项或者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６

、审计情况

经具有证券业资产评估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内蒙古金宇置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

和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４２６０

号】，金宇置地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主要财

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７２１

，

５９４

，

７８７．７５ ６６１

，

９２５

，

０９８．０７

总负债

６０６

，

３８９

，

９０７．７８ ５４７

，

７０４

，

７０７．１６

净资产

１１５

，

２０４

，

８７９．９７ １１４

，

２２０

，

３９０．９１

营业收入

７４

，

１３４

，

６０４．７２ １４１

，

８６６

，

８３６．１７

净利润

９８４

，

４８９．０６ ２１

，

９６２

，

６６８．１１

７

、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

１

）评估概况

具有证券业资产评估资格和房地产评估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

评估基准日（以下简称“基准日”），对金宇置地股东的全部权益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了评估。 两种

方法的评估结果具体如下：

①

收益法评估结果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３５０

号），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金宇置地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７２

，

１５９．４８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６０

，

６３８．９９

万元，净

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１

，

５２０．４９

万元。 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１９

，

３８５．９３

万元， 增值额为

７

，

８６５．４４

万元，增值率为

６８．２７％

。

②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金宇置地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７２

，

１５９．４８

万元， 评估值为

８０

，

０９８．８５

万元， 评估增值

７

，

９３９．３７

万元， 增值率

１１．００ ％

。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６０

，

６３８．９９

万元， 评估值为

６０

，

６３８．９９

万元，评估增值

０．００

万元。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１１

，

５２０．４９

万元，评估值为

１９

，

４５９．８６

万元，评

估增值

７

，

９３９．３７

万元，增值率

６８．９２ ％

。

综上，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１９

，

３８５．９３

万元，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为

１９

，

４５９．８６

万元，两者相差

－７３．９３

万元，差异率为

－０．３８％

。根据被评估企业的特点及房地产所处的宏观

环境，本评估报告评估结论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即：金宇置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

１９

，

４５９．８６

万元。

（

２

）资产基础法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７１

，

２４０．７２ ７９

，

１７８．１０ ７

，

９３７．３８ １１．１４

非流动资产

２ ９１８．７６ ９２０．７５ １．９９ ０．２２

长期股权投资

３ － － －

投资性房地产

４ － － －

固定资产

５ ８７．６３ ８９．６１ １．９９ ２．２７

在建工程

６ － － －

油气资产

７ － － －

无形资产

８ － － －

其中：土地使用权

９ － － －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０ ５３４．９３ ５３４．９３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１ ２９６．２１ ２９６．２１ － －

资产总计

１２ ７２

，

１５９．４８ ８０

，

０９８．８５ ７

，

９３９．３７ １１．００

流动负债

１３ ６０

，

６３８．９９ ６０

，

６３８．９９ － －

非流动负债

１４ － － －

负债总计

１５ ６０

，

６３８．９９ ６０

，

６３８．９９ － －

净资产

１６ １１

，

５２０．４９ １９

，

４５９．８６ ７

，

９３９．３７ ６８．９２

８

、公司与金宇置地之间的重大事项

依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内蒙古金宇置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和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审计报

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４２６０

号】，于基准日，金宇置地对公司存在人民币

４７

，

６９８．４２

万元的应付款尚未偿

还。公司与北京广合、金宇置地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对前述应付款的相关安排进行了明确约定，具体约定内

容请参见本公告第四部分“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第

７

条第（

１

）项“关于金宇置地对公司的应付款”。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不存在为金宇置地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等方面的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签署各方名称

转让方：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北京广合置业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内蒙古金宇置地有限公司

２

、交易标的：内蒙古金宇置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３

、交易价格：双方确定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１９

，

４５９．８６

万元。

４

、支付方式：现金方式。

５

、支付期限：各方同意股权转让款分期支付：

（

１

）第一期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

２

）第二期为人民币

８

，

９２４．５２８６

万元；

（

３

）第三期为剩余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

９

，

５３５．３３１４

万元。。

６

、转让款支付时间安排

（

１

）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

５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缔约定金，如果

《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约定的先决条件可以全部得到满足或者被视为满足，该等缔约定金将作为第一期股

权转让款；

（

２

）在《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规定的条件全部满足后，转让方应向受让方发出《交割条件满足确认函》

以及付款通知书，受让方收到以上《交割条件满足确认函》和付款通知书后

５

个工作日内应向转让方支付第

二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８

，

９２４．５２８６

万元；

（

３

）第三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９

，

５３５．３３１４

万元，应在转股交易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５

个工作日内

支付。

７

、重大事项约定

（

１

）关于金宇置地对公司的应付款

各方确认，于基准日，标的公司对于转让方存在尚未偿还的应付款，金额为人民币

４７

，

６９８．４２

万元（“标

的公司应付款”）。各方在此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不得影响标的公司对于转让方的还款责任，为结清上述

款项，各方同意：

①

于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的三个月内， 标的公司向转让方偿还金额不少于标的公

司应付款总额

２５％

的款项；

②

于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的六个月内， 标的公司向转让方偿还金额不少于标的公

司应付款总额

２５％

的款项；

③

如果标的公司在前述第（

１

）、（

２

）条规定的任一期限内无法全额还款，在本协议第

９．４

条规定的违约

宽限期届满后如果仍未还款，转让方有权要求解除本合同并获得因此产生的所有损害及损失的赔偿。

④

于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的九个月内， 标的公司向转让方偿还其余尚未偿还的标

的公司应付款。 如果标的公司届时不能足额全部偿还标的公司应付款，转让方同意给予标的公司以三个月

的付款宽限期，在付款宽限期内，标的公司将按照本协议第

９．３

条的规定支付滞纳金；

⑤

受让方和

／

或标的公司同意为标的公司的前述还款义务采取如下保证措施：（

ｉ

）受让方同意为标的公

司的前述还款义务承担一般保证责任；（

ｉｉ

）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时，受让方同意将标的公司

的全部股权质押给转让方，作为标的公司的还款担保。 在质押期内，标的公司如果发生重大资产出售、抵押

以及举借债务行为，应当在该等事项发生前通知转让方。 如果转让方认为前述行为对标的公司的还款能力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则有权要求标的公司提前还款。 如果该等股权质押在标的公司全部偿还标的公司应付

款后方可解除；（

ｉｉｉ

）标的公司同意将其在金宇星城项目、金宇文苑项目（范围见资产评估报告）中可依法处

置的权益抵押给转让方并履行适当的法律手续，在标的公司履行完毕前述第（

２

）条的还款义务后，标的公司

可以要求解除其中一个项目的抵押安排，否则前述抵押在标的公司全部偿还标的公司应付款后方可解除。

（

２

）关于期间损益

转让方和受让方同意：

①

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含当日）期间，标的公司资产的增值和增量及经营损益，由转让方

单独拥有并承担；

②

自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后，标的公司资产的增值和增量及经营损益，由受让方单独拥有并承担；

③

转让方和受让方进一步确认，并不因本条规定调整股权转让对价。

（

３

）过渡期

各方同意，自转让协议签署之日直至交割完成日（“过渡期”）：

①

除非获得受让方的书面同意，转让方不会向任何人士转让全部或部分标的股权，不得在全部或部分

标的股权上设定任何质权、抵押、优先权、信托、财产负担或其他第三者权益。

②

转让方不会签署任何包含有禁止或限制标的股权转让的条款的合同、协议或其他文件。

③

公司和转让方将及时通知受让方任何可能实质性影响标的股权价值或受让方持有标的股权的任何

情况或事项。

④

为了履行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包括但不限于满足各方履行交割义务的条件），各方将采取所有必要行

动并签署所有必要文件、文书或同意函。

８

、协议生效条件：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９

、交割的先决条件

标的股权的交割应以下述先决条件获得满足或被豁免为前提：

①

标的公司以及转让方各自在其作为一方的转股交易中作出的陈述和保证真实、准确和完整。

②

受让方在其作为一方的转股交易中作出的陈述和保证真实、准确和完整。

③

金宇集团股东大会已批准本次转股交易。

④

广合置业根据其内部决策权限已批准本次转股交易。

⑤

转让方所持标的公司全部股权的合法性及可转让性不存在可能导致转股交易无法进行的瑕疵。

⑥

标的公司的业务、资产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影响或变化。

五、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因本次交易产生关联交易，也不会因本次交

易产生同业竞争。 股权转让所得款项将用于生物制药方面的投资。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生物药品制造，受房地产行业调控的影响，公司的融资功能受到制约，目前公司

将逐步减持房地产公司股权，逐步退出房地产开发领域。 本次出售公司持有的金宇置地

１００％

股权，有利于

公司集中资金投资于生物制品开发领域，进一步巩固公司在该领域的市场地位，降低房地产因素对公司的

制约，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本次公司出售金宇置地股权以经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作为协商作价的依据，符合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本次出售的金宇置地的

１００％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１９

，

４５９．８６

万元，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本

次金宇置地

１００％

股权出售对本公司当期损益无影响，将为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贡献投资收益约为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未计算相关税收的影响）。

由于公司的房地产业务与公司的主营业务相分离，此次的资产出售不会对本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

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金宇置地的股权，金宇置地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导致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会发生变化。

标的股权出售后，除金宇置地需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安排偿还公司剩余借款外，在可预见的范围内，

公司不会与金宇置地产生其他交易，亦不会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 如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与金宇置地发生

任何交易，公司均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严格履行相关审批程序以保护上市公司股东的利

益。

七、中介机构对本次出售资产交易的意见

１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聘请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

本次交易出具了如下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①

本次交易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②

拟出售资产经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 本次评估报告的出具履行了相关评估机构内核

程序；同时本次评估采用两种评估方法，根据资产实际情况选择了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出售资产最终

评估价值，并对选择资产基础法结果进行了合理的解释说明。同时，金宇集团资产出售的定价以专业评估机

构的评估值作为依据，符合上市公司资产出售的相关规定，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③

本次转让金宇置地的股权，能有效规避公司因国家宏观政策调整而引起的投资风险，有利于公司优

化资产结构，集中资源发展生物药品制造主业，维护资产安全，对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是积极有利的，对公

司持续经营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

④

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交易各方对交易价款的金额和支付时间均作了详细的规定，并考虑了金宇置地

对金宇集团的欠款情况， 同时对标的资产无法按时偿还对上市公司的欠款提供了资产抵押和滞纳金安排，

上述设置增强了交易的可行性并有利于维护了上市公司的利益。

２

、法律顾问意见

公司聘请了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交易出具

了如下法律意见：

①

股权转让方和受让方均为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法人，不存在依法应当注销、解散的

情形。

②

金宇置地为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法人，不存在依法应当注销、解散的情形。

③

金宇集团合法有效地持有金宇置地

１００％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股权未设定质押，不存在任

何权属纠纷和任何司法冻结，不存在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因此，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标的股权上不

存在可能妨碍本次股权转让的质押等权利负担或者其他优先权利。

④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金宇集团的关联交易，亦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行为。

⑤

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方主体资格、被转让股权、转让程序等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经公司

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批准后，本次股权转让可有效实施。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３

、本公司与北京广合置业有限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４

、金宇置地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３５０

号】

５

、金宇置地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和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４２６０

号】

６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出售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７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８

、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１

股票简称：金宇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０２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暨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１０

时在公司会议室举行，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７

人。 董事徐师军因公务出差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董事温利民

代为表决；董事张兴民因出国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董事张翀宇代为表决。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张翀宇先生主持，会议通

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转让内蒙古金宇置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同意将本公司持有的内蒙古金宇置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以人民币

１９

，

４５９．８６

万元出让给北京广合置

业有限公司。 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持有金宇置地股权。

投票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预案》

为适应公司经营发展，董事会对《公司章程》中的经营范围做了相应调整。 同时，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

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公司结合实际情

况，对《公司章程》中的利润分配条款也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投票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确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星期二）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１

、本次会议召开情况

（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星期二）上午十时

（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星期五）

（

３

）会议地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大街

２６

号金宇集团会议室

（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５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

６

）会议议题：

①

关于转让内蒙古金宇置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②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出席资格：

（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聘任见证律师；

（

２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下午

３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 委托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３

、出席登记：

（

１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及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日内采用传真、信函方式办理登记，参会当日需持本人身份证和股票账户核实。

（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５

：

００

（

５

）登记地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大街

２６

号金宇集团董事会办公室

４

、其他事项：

（

１

）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

（

２

）联系人： 宋晓庆

（

３

）联系电话：（

０４７１

）

３３１５８５７

传真： （

０４７１

）

３３１５８６３

邮政编码：

０１００２０

特此公告。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四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

／

本单位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转让内蒙古金宇置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002423

证券简称：中原特钢 公告编号：

2012-058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9

日收到政府补助资金

5,000

万元。 根据济源市人民政府《关于向中原特钢股份有

限公司拨付产业结构调整资金的函》，济源市人民政府向本公司拨付产业结构调整资金

5,000

万元。

上述补助资金是济源市人民政府为加快推动本公司产业结构调整和子公司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整体搬迁进度拨付的补助资金。有关子公司整体搬迁的事项详见本公司

2012

年

8

月

4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对兴华公司分步实施整体搬迁及由政府部门有偿收

购原土地和厂房等附属物的公告》。

上述补助资金目前已全部到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补助款将计入

本公司

2012

年度营业外收入，预计扣除所得税费用后净利润为

4,250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

2011

年度）经

审计净利润的

46.84%

。 具体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2072

证券简称：

ST

德棉 公告编号

:2013-L001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20

日发布了 《重大事项进展暨涉及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公司控股股东

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正在洽谈、筹划我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具有不确定性。

目前，相关中介机构正积极开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前期准备工作。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

司股价异常波动，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预计恢复交易时间不迟于

2013

年

1

月

21

日。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每周跟踪发布进展公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报刊和网站，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4

日

南方基金关于南方中国基金

参加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基金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对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支持与厚爱，经本公司与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银行”）协商一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期间，

本公司旗下南方中国中小盘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前端代码：

１６０１２５

，以下简称“南方中国”）参与

中国农业银行推出的网上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参与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１６０１２５

南方中国中小盘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前端）

二、适用范围及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凡投资者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申购南方中国基金可享受相应

费率优惠。

三、具体优惠费率

在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申购南方中国基金，其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 原

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 ，但折扣后

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四、重要提示

１

、上述指定开放式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

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２

、本优惠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且为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基金定期定额

自动申购费率、基金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

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３

、费率优惠活动如有展期、终止或调整，由本公司或中国农业银行另行公告；

４

、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中国农业银行，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中国农业银

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中国农业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中国农业银行网址：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南方基金网站：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六、风险提示

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

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一月四日

关于公司旗下基金调整停牌

股票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下发的［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中国证券业协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下发的［

２００９

］

９７

号《关于发布中证协（

ＳＡＣ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

通知》及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长期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基金持有已停牌股

票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

０．２５％

以上的，相应股票应参考应用上述有关规

定中的行业估值指数确定其公允价值。

我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万科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２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起停牌。经我公司与托管行协

商一致，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对上述基金持有的万科

Ａ

估值，自万科

Ａ

复牌之日起且其交

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四日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南方全球精选基金

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全球精选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全球

基金主代码

２０２８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解聘基金经理） 是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黄亮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徐明宇

注：

－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徐明宇

离任原因 个人及家庭的原因申请离职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注销手

续

是

注： 徐明宇先生离任后，南方全球精选基金将由黄亮先生负责管理。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万家和谐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万家和谐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万家和谐增长混合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８１

（前端）

／５１９１８２

（后端）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增聘和解聘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华光磊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宁冬莉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吕宜振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华光磊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８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８

年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进入光大证券研究所工作，于

２００８

年获得新财富房地

产行业最佳分析师第三名（团队）；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加入光大证券资产

管理总部；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加入天弘基金，分别担任研究员、基金经理

助理等职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加入万家基金，先后担任研究总监助理、

研究总监等职务。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

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本科，经济学学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吕宜振

离任原因 因工作需要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岗位的说明 吕宜振继续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监局备案。 上述调整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起生效。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延长在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定时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经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建投证券

＂

）协商一致，决定延

长定时定额优惠活动期限。 具体内容如下：

一、活动截止时间

活动截止时间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现将活动时间变更为无限期。

二、活动内容

１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网上委托定时定额申购该基金的，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

执行。

２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柜台交易系统现场委托定时定额申购该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

受费率

８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

执行。

３

、各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各基金公司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三、参与活动产品：

万家

１８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

１８０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８０

）、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引擎，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８３

）、万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精选，基

金代码：

５１９１８５

）、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基金简称：万家稳

Ｃ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８６

）、万家

中证红利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简称：万家红利，基金代码：

１６１９０７

）、万家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中创，基金代码：

１６１９１０

）和万家信用恒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基金

简称：万家恒

Ａ

，代码：

５１９１８８

）。

提示：万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货币，基金代码：

５１９５０８

）、万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债券，基金代码：

１６１９０２

）和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基金简称：

万家稳

Ｃ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８７

）无申购费。

四、重要提示

１

、本次费率优惠活动仅限于基金的前端收费方式。

２

、中信建投证券保留对参与优惠的基金品种及折扣率进行调整的权利，请投资者注意查阅不定时更新

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时定额申购费率优惠产品清单》。

五、咨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２．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０８００

、（

０２１

）

６８６４４５９９

客服传真：

０２１－３８６１９９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ｗｊ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六、风险提示：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详细情况，请参看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基金管理人不承诺基

金投资最低收益、也不保证基金投资一定赢利，请投资者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情况下谨慎作出投资决策。 投

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

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

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参加中国工商银行

“

２０１３

倾心回馈”基金定投优惠活动的公告

一、旗下基金参加“

２０１３

倾心回馈”基金定投优惠活动：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工商

银行（以下简称

＂

工商银行

＂

）协商，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所有法定交易日内参加工商银行

“

２０１３

倾心回馈”基金定投优惠活动。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工商银行以基金定投方式申购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万家

１８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

１８０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８０

）、万家公用事业行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简称：万家公用，基金代码：

１６１９０３

）、万家和谐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基金简

称：万家和前，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８１

）、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引擎，基金代

码：

５１９１８３

）、万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精选，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８５

）、和万家中证红利指数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简称：万家红利，基金代码：

１６１９０７

）、万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万家货币，基金代码：

５１９５０８

）、万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债券，基金代码：

１６１９０２

）

和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

提示：万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货币，基金代码：

５１９５０８

）、万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债券，基金代码：

１６１９０２

）和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基金简称：

万家稳债，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８７

）无申购费。

（三）优惠方法及优惠费率

在活动期间， 投资人通过工商银行基金定投业务进行的基金定投申购均享有原申购费率基础上

８

折优

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基金定投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

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各基金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各基金管理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四）重要提示

１

、该活动适用工行基金定投业务新老客户。对于已在本次活动前享有工行基金定投“长期投资”优惠活

动的老客户，在活动期间内，其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一律按八折优惠；本次优惠活动结束后，老客户的基金定

投优惠继续按原标准实施。

２

、凡在规定时间及规定产品范围以外的基金定投申购不享受以上优惠；因客户违约导致在优惠活动期

内基金定投申购不成功的，亦无法享受以上优惠。

３

、本次优惠活动不包括上述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

４

、工商银行保留对本次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二、业务咨询方式：

１

、中国工商银行

服务热线：

９５５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２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转

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０８００

（免长途话费）、

０２１－６８６４４５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ｗｊ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三、风险提示：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详细情况，请参看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基金管

理人不承诺基金投资最低收益、也不保证基金投资一定赢利，请投资者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情况下谨慎作出

投资决策。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

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

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万科

Ａ

估值

方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文）等相关规定，经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对本公司旗

下部分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万科

Ａ

（代码：

０００００２

）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该股票复牌后，本公司将综

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后确定对该股票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 届时不再另行

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１

、本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２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基金净值公告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资产净值和份额净值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资产净值（元） 基金份额净值（元）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元）

１６１８１０

银华内需精选股票（

ＬＯＦ

）

１

，

１９４

，

５８９

，

３５３．４１ ０．６７７ ０．６４４

１６１８１１

银华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ＬＯＦ

）

３３３

，

７２７

，

６４８．９６ ０．７８８ ０．７８８

１６１８１２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

１４

，

０５１

，

７６８

，

６５０．０４ ０．８１８ ０．８６４

１５００１８

银华稳进

－ １．０６５ １．１５７

１５００１９

银华锐进

－ ０．５７１ ０．５７１

１６１８１３

银华信用债券封闭

２

，

４７１

，

２０６

，

９１０．９６ １．０７６ １．１５５

１６１８１６

银华中证等权

９０

指数分级

３

，

２４２

，

８５９

，

７４９．８２ １．１３１ ０．７５５

１５００３０

银华金利

－ １．０２３ １．１２０

１８０００１

银华优势企业混合

２

，

７７３

，

７８７

，

０９６．８０ １．０４７９ ２．７０７９

１８０００２

银华保本增值混合

２

，

７４４

，

２１４

，

９０４．２３ １．０２６０ １．０４４７

１８０００３

银华

－

道琼斯

８８

指数

７

，

１７８

，

２７７

，

４７９．６８ ０．７７０７ ２．５７０７

１８００１０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

５

，

１３２

，

９９８

，

２７６．９１ １．３４２７ ２．９０２７

１８００１２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

６

，

９２５

，

６２３

，

１３５．５１ ０．９７４３ １．９２７３

１８００１３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

１

，

０６９

，

８６２

，

５２８．５３ ０．９９１６ １．３７１６

１８００１５

银华增强收益债券

３７１

，

０２４

，

４６５．６０ １．０９７ １．２６８

１８００１８

银华和谐主题混合

１

，

０９８

，

８３５

，

９１４．９２ １．０１１ １．０９１

１８００２０

银华成长先锋混合

１

，

５５８

，

９５９

，

６９３．５０ ０．７８１ ０．８０６

１８００２５

银华信用双利债券

Ａ ３３３

，

８３２

，

９５８．８５ １．０４４ １．０４４

１８００２６

银华信用双利债券

Ｃ １９０

，

８９０

，

５２６．６９ １．０３５ １．０３５

１８００２８

银华永祥保本混合

７３９

，

８７３

，

４４４．９３ １．０８５ １．０８５

１８００２９

银华永泰积极债券

Ａ ９

，

１５２

，

７１１．７３ １．００６ １．００６

１８００３０

银华永泰积极债券

Ｃ ７６

，

９０６

，

２０４．７６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８

１８００３１

银华中小盘股票

８１

，

６１５

，

４６６．７６ １．０７６ １．０７６

１８００３３

银华上证

５０

等权

ＥＴＦ

联接

３４

，

７６７

，

２７４．５４ １．０８４ １．０８４

５１９００１

银华价值优选股票

１１

，

１０９

，

８３１

，

１５１．４２ １．１７４４ ４．０１６４

５１０４３０

银华上证

５０

等权

ＥＴＦ １８６

，

４６２

，

０６０．４６ １．１３７ １．１３７

１６１８２２

银华

５０Ｃ ７２５

，

４１０

，

３７８．６９ １．００２ １．００２

１５００３１

银华鑫利

－ １．２３９ ０．３０２

１６１８１８

银华消费分级股票

１４５

，

４９１

，

１６１．０５ ０．９４３ ０．９４７

１５００４７

银华瑞吉

－ １．０７５ １．０９４

１５００４８

银华瑞祥

－ ０．９１０ ０．９１０

１６１８１９

银华中证内地资源指数分级

９００

，

７７６

，

１４６．６０ ０．９４５ ０．９４７

１５００５９

银华金瑞

－ １．０７０ １．０７４

１５００６０

银华鑫瑞

－ ０．８６２ ０．８６２

１６１８２０

银华纯债信用债券（

ＬＯＦ

）

３

，

１０３

，

８６４

，

６８３．８６ １．０２０ １．０２０

１６１８２１

银华

５０Ａ ２

，

６６８

，

７４８

，

８８１．５７ １．００２ １．００２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元） 每万份收益（元）

七日年化收益率

（

％

）

１８０００８

银华货币

Ａ １

，

９８９

，

４７７

，

７５０．３０ ０．９５９６ ２．６７３

１８０００９

银华货币

Ｂ ６

，

６２２

，

１２８

，

７８９．１３ １．０２５４ ２．９０４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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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4

日 星期五


